
东政办秘〔2016〕284号
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至县“金融服务
企业万家行”活动方案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东至经济开发区、大渡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东至县“金融服务企业万家行”活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实施。

2016年10月24日

东至县“金融服务企业万家行”活动方案
为进一步引导资金投向实体经济,努力提高金融对地方经济的支撑力度,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，根据县政府统一部署和要求，由县政府金融办、人行东至支行等单位共同组织全县金融机构开展“金融服务企业万家行”活动，现制定如下方案。
一、活动目的
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及县委、县政府近年出台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相关政策,提高政策知晓度；切实改善中小企业“融资难”、“融资贵”问题，提高金融支持的获得率；全面改进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，提高金融工作的满意度。
二、活动主体
各乡镇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全县各银行、证券、保险等金融机构，担保公司，各园区企业。
活动由各乡镇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牵头进行。企业由各乡镇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组织；各金融机构由县政府金融办、人行东至支行负责协调。
三、活动安排
活动时间为2016年10月下旬至11月底，分三个阶段实施：
（一）制定方案阶段（2016年10月下旬）。
各乡镇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及金融机构要根据自身实际，制定具体的活动方案和落实措施，方案中要明确政策宣传的方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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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万家活动的具体安排、活动开展的具体形式，于10月25日前上报活动办公室（县政府金融办）。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2016年10月下旬—11月上旬）。
1.各地要利用各种渠道进行广泛宣传，通过电视台、简报、座谈会、培训班等形式让企业全面知晓相关政策。
2.各地要组织不少于一场金融机构与辖内企业的对接会，牵头组织各银行、证券、保险等金融机构与辖内企业进行对接。
3.各银行负责组织对企业进行全面摸排，深入企业摸排不少于50家，证券、担保等机构根据需要组织开展摸排。银行业金融机构收集《企业基本情况及融资需求调查表》及《企业基本情况及融资需求汇总表》，全面掌握情况。
4.各地要积极创新，开展好多种形式的活动，活动办公室及时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通报。
（三）工作总结阶段（2016年 11月下旬）。
1.各乡镇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及金融机构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，形成书面材料，连同填写完整的加盖企业公章的《企业基本情况及融资需求调查表》及加盖银行公章的《企业基本情况及融资需求汇总表》于11月30日前一并上报至县政府金融办（邮箱：dzxjrb@126.com，联系电话：0566-7015447）。
2.活动开展情况列入全县金融工作调度会汇报内容，届时由各乡镇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及金融机构汇报活动开展情况。
3.11月下旬，县政府根据此次活动的摸排对接情况，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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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全县金秋银企对接会，现场签约一批项目，巩固深化活动成果。
四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成立由县政府负责同志任组长，县政府金融办、人行东至支行以及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“金融服务企业万家行”活动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政府金融办。各地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，加大推进力度，确保活动扎实有效开展。
（二）营造氛围。县政府金融办负责统一编印金融政策宣传材料，各金融机构要以动态简报形式反映活动进展；各地各部门要通过多种宣传形式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（三）严格考核。各地、各单位上报的表格必须加盖企业、银行公章。此次活动成果将作为重要参考依据，纳入对各乡镇、开发区管委会及金融机构年度考核。
附件：1.企业基本情况及融资需求调查表
2.企业基本情况及融资需求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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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企业基本情况及融资需求调查表
	企业名称
	

	成立时间
	
	注册资本
	
	法定代表人
	

	所属行业
	
	所在地园区
	
	员工人数
	

	企业主营业务或产品
	

	财务简况（近三年）
	科目（万元）
	2014年
	2015年
	2016年（预计）

	
	净资产
	
	
	

	
	营业收入
	
	
	

	
	上缴税收
	
	
	

	
	净利润
	
	
	

	
	净资产收益率
	
	
	

	近期是否有融资需求
	□是□否

	拟融资金额万元
	资金预计使用期限年

	融资方式
	□债务融资□股权融资□其他

	可提供的担保措施
	□房地产抵押□设备抵押□股权质押□第三方担保□其他

	融资用途介绍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企业网址
	
	电子邮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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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企业基本情况及融资需求汇总表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主营
业务
	总资产
	净资产（万元）
	营业收入（万元）
	上缴税收（万元）
	净利润（万元）
	净资产收益率(%)
	拟融资金额
	负责人及联系方式

	
	
	
	
	2014
	2015
	2016
	2014
	2015
	2016
	2014
	2015
	2016
	2014
	2015
	2016
	2014
	2015
	2016
	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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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检察院。






